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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于2017年10月5日10时至2017年10月6日10时
在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zc.paimai.taobao.com）进行了公开竞价活动，陈凯（竞买号U5057）出价840万
元。因上述竞价只有陈凯一方出价，现补登竞买公告如下：

截至2017年7月31日，浙江达世元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人民币1500.00万元，利息人民币334.36万元，合计人民币1834.36万
元。债权抵押物为位于兰溪的厂房和土地使用权。厂区内在建工程存在工程款优先事项,详见（2015）金兰民初字第1598号判决书。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
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加价幅度人民币10万元。若在公告期内另无人出价或出价低于840万元，将确定陈凯为最终买受人。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9236 电子邮件：wangzhe3@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auction/559154632070.htm?spm=

a219w.7475002.paiList.2.kTEvE1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浙江达世元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竞买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联合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对其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抵债协议、担保合
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全部权利/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公告通知与该
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向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
行相应合同（协议）约定的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6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关权利/权

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本公告如有差错，以借款合同和

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除、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 、出质人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

2017年10月17日
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0571-85167882 联系人：周女士，电话：1381846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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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浙江道奇实业有限公司

道道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嘉禾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源程汇贸易有限公司

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高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市吉尼斯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世展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岳丰钢管租赁有限公司

宁波市万弘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新鹏再生金属有限公司

宁波朝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金托福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歆家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亚灵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止2017年6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20017822

33062020110000645

HZ0510120140117

HZ1210120150021、HZ1210120150023

HZZX0210120140035、HZZX0210120130030

T20310120150005、T20310120150006、T20310120150007

2014年(营业)字0157号、2015年(营业)字0070号、2015年(营业)字0071号

XC653541123220120144、XC653541123220120045

XC6564351132011244

82010120130006189、82010120130006328、82010120130005880、82030120130002697、82030120130002740

82010120130010310

82010120130003198、82010120130001070、82010120130001126、82010120130007266

82010120130007100、82040220130001760、82040220130001805、82040220130001928、82060120130002905、82060120130002965、82060120130003105、82060120130003108、82060120130003110、82060120130003212

82030120130002561、82010120130000835、82010120130002510、82010120130002537、82010120130005088

82010120130007743、82010120130007835、82010120130000790、82010120130000801、82010120130001017、82010120130001173、82010120130005275、82010120130006651、82010120130007836、82010120130007834、
82010120130002229、82010120130002732、82010120130002787、82010120130007907、82010120130007957、82010120130007956、82010120130002226、82010120130006653、82010120130007911、82010120130007872、
82010120130007204、82010120130007205、82010120130007873、82030120130002544、82030120130002737、82030120130002757、82070220130000632、82070220130000668、82070220130000623、82070220130000634、
82070220130000651、82070220130000676、82070220130000652、82070220130000669、82060820130000864、82060820130000976、82060820130001030、82060820130001101

82010120130004305、82010120130004037

82030120120001758、82030120120001801、82030120120001835、82010120120000463、82010120120006235、82010120120000637、82010120120003762、82010120120004647、82010120120006343、82010120120008355

82030120130002225、82030120130002240、82030120130002987、82010120130005010、82010120130005944、82050120130000239、82061320130000153、82061320130000152、
82061320130000189、82061320130000190、82061320130000197、82061320130000198、82061320130000216、82061320130000230、82061320130000207

本金余额

15,597,285.10

8,251,104.97

9,500,000.00

8,000,000.00

3,500,000.00

42,643,000.00

33,926,483.88

23,000,000.00

28,910,000.00

16,000,000.00

14,000,000.00

6,629,635.48

24,493,612.05

15,456,537.50

143,126,302.45

10,000,000.00

29,834,459.69

39,419,286.24

担保人

道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方卫华、林继岩

道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城道道水务有限公司、浙江道奇实业有限公司、方卫华、林继岩

浙江千百功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弋阳县冠军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蓝珂机电有限公司、骆冠军、张婷

浙江省永康市星牌工具有限公司、上海汇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艾科赛仑有限公司、上海国智恒卫星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嘉禾工具有限公司、姜卫亮、陈巧莉

周嘉露、周建东、邓正飞

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索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台州九鼎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吴海滨、田甜

金大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市金厦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章小理、胡昕

章建伟、李江红、绍兴市南风大酒店有限公司

浙江普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工星电器有限公司、袁长明、史彩芬、绍兴市吉尼斯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河姆渡庆发实业有限公司、陈四静、陈周红、余姚市康嘉电器塑料厂

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力拓担保有限公司、孙威、蒋爱娜、孙金贤、张芳娜、宁波市万弘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宁波海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宁波志达再生金属有限公司、应友良、杨燕

宁波东来化工有限公司、许祖利、许先救、宁波朝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亚灵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三开电子实业有限公司、柳孟杰、李爱波、宁波格凌
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胡蔚、金信强、陈全红、倪晓敏

宁海县万盛电器有限公司、刘曼亚、朱维能、宁波歆家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格凌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慈溪亚历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德宝精工压缩机有限公司、
叶均发、颜联群

公告清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9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
2228.25万元，其中本金1854.62万元，利息373.63。债务人位于金华市永康市，该债权由永康市皇冠电动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胡跃龙、胡新
兵、胡新廷提供保证担保，胡洪武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白垤里嘉园三区20号住宅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0月17日

（2017）浙0382民初9093号
叶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和叶中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22日上午09时
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694号

吴文峰：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行诉你和温州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1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703号

郏荣庆：本院受理原告金锚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1月2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872号

肖跃智、吴海婷：本院受理原告郑安平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1
月19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873号

肖跃智、吴海婷：本院受理原告赵来豹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19
日上午09时2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874号

徐永芳、楼剑锋：本院受理原告赵来豹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19
日上午09时4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464号

支政扬、刘瑜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你们及汪贺洁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1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5038号

郑建旺：本院受理原告胡朋诉被告郑建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的诉讼
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即时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
元整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3月23日起至债务全部
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约定月利率2%计算，随同借款
本金同时结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永嘉县
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不到庭
应诉的，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2264号

金华：本院受理原告周彩芳与被告金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421 民初 22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破2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
行的申请，于2017年6月6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嘉善海
峰锻造有限公司（简称海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已指定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为海峰公司管理人。海
峰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
止，向海峰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山东
路 1601 号世纪广场 5 楼 B；邮政编码：314000；联系
人 ：范 小 群 、俞 秋 燕 ；联 系 电 话 ：13867321999、
13758381708、0573-82061685）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海峰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尽快向海峰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有关海峰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
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将于2017年10月17日下午13时45分在浙
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召开，各
债权人应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委托授权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嘉善县人民法院

闻秋艳：本院受理原告原告海宁市鸿翔
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与被告闻秋艳旅店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9月21日向本
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已于同日裁定准许。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975号

王杰、唐敏、王荣兴：本院受理的原告海
宁市融金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杰、唐敏、
王荣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481民初1975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一、被告王杰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海宁
市融金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21325.41元，并
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6128.97
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5日开始计算；以
6212.3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3日开始
计算；以6276.68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5
日开始计算；以2707.46元为基数，自2017年
2月7日开始计算；上述利息均按日万分之
五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被告王杰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海宁市
融金担保有限公司实现债权费用损失1700
元。三、被告唐敏、王荣兴对上述第一、二项
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唐敏、王
荣兴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杰追

偿。四、驳回原告海宁市融金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余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第二项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20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270元，合计690元，由原告海宁市融金担保有限公司
负担25元，被告王杰、唐敏、王荣兴负担665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王杰、唐敏、王荣兴负担（在本判
决生效后，由被告王杰、唐敏、王荣兴直接给付原告
海宁市融金担保有限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067号

王科（330226198003157036）：本院受理的原
告叶文梅与被告王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2067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科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叶文梅货款192520
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以
19252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9日始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案
件受理费 4150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1520 元，合计
5670元，由被告王科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

科负担（在本判决生效后，由被告王科直接给付原告
叶文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6422号

钱立明：本院受理原告张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本案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后的第三天上午 09 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3420号

陈柏秋、叶锦娟：本院对原告杨芳洪与被告陈柏
秋、叶锦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1 民初 3420 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陈柏秋、叶锦娟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杨芳洪借款36800元，并支付
利息（其中15000元本金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利
息，21800元本金从2017年8月31日起计算利息，均
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
费720元，由被告陈柏秋、叶锦娟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954号
朱伟康：本院受理的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

司与被告朱伟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961号

叶青：本院受理的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与被告叶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345号

湖州鑫田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陶
学英诉被告湖州鑫田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